关于对吉安县鸿盛汽车维修服务部的处罚决定
吉县财罚[2018] 1号
吉安县鸿盛汽车维修服务部：

供应商：吉安县鸿盛汽车维修服务部

联系人：刘勇　 18679668066
地址：吉安县敦厚镇天祥路
　　你公司于2018年5月25日参与吉安县机关事务管理局吉安县公务用车服务中心定点维修及轮胎定点采购项目竞争性磋商采购（项目编号：赣鑫磊政采字[2018]67号），经评标委员会评审，你公司分别以优惠率20%、20%、确定为该项目A、B包预中标单位，并于2018年6月6日在中标公告期满后领取了中标通知书。 2018年7月10日，本局采购办接到一参与此次采购活动的供应商书面举报，反映你部未达到二类及以上汽车维修资格的汽车维修企业的资格要求，且在采购活动中提供了虚假材料。2018年7月17日，本局采购办就该举报所反映的情况到相关部门进行了调查取证，经查，吉安县鸿盛汽车维修服务部属三类（汽车润滑与养护）专项维修企业，举报情况属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现作出如下处理决定：

一、吉安县鸿盛汽车维修服务部本次中标成交无效。

二、处采购金额10‰的罚款即伍佰肆拾元整，上缴县级国库（收款单位：吉安县财政局；预算级次：县级；收款国库：县国库，并注明“103050199”款“其他罚没收入”项）。

　 三、将你公司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自本决定下达之日起，在一年之内不得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如对上述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吉安县财政局2018年7月19日

